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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413、200413      证券简称：东旭光电、东旭 B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54 
 

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交易概述 

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为拓宽公司融资渠道，优

化债务结构，根据公司章程规定，经董事长审批，近日与海通恒信国际租赁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通恒信”）签订了《授信合作协议》，双方约定开展融资租赁

业务合作，融资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亿元（含本数），租赁期限不超过 4年（含

本数），租赁利率不超过每年 7%。 

 海通恒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

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融资方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：海通恒信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 

注册资本：52300.00万美元  

法定代表人：任澎 

公司住所：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300号名人商业大厦 10 楼 

经营范围：融资租赁业务；租赁业务；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；租赁财产的

残值处理及维修；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；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。 

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  

与公司关系：与公司无关联关系。 

三、 授信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

1、 公司应提供海通恒信认可的租赁标的物； 

2、 公司应获得订立及履行融资租赁合同所有必要的内外部授权、批准程序； 

3、 海通恒信应配合公司选择符合海通恒信认可标准的租赁标的物； 

4、若双方实质性开展融资租赁业务，须签订正式融资租赁合同，双方的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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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利和义务以融资租赁合同约定内容为准； 

5、本协议有效期为一年。 

四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盘活存量固定资产，拓宽融资渠道，优化债务结构、

降低财务成本，保证公司经营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6 年 5 月 4 日 

 




